
关于《泉州市政务服务领域强制性中介服务
事项基础清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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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的通知（发改体改〔2024〕1510号）、《福建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政务服务领域中介服务管理，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在《福建省政务服务领域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清单（2025年版）》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全面清理没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作为设立依据的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梳理形成本清单。
二、《清单》主要内容
《泉州市政务服务领域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基础清单》事项类型涵盖行政确认、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领域，共41个主项，101个子项，明确每项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设定依据及收费性质。
